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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自然资办发〔2024〕54 号

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

全省测量标志保护和管理的通知

各设区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，厅有关直属单位，厅机关有关处室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自然资源部关于加强测量标志保护工作要

求，结合我省实际，现就进一步做好测量标志保护和管理工作通

知如下。

一、高度重视测量标志保护工作

测量标志是国家重要的基础设施，在维护国家测绘基准安

全，服务经济建设、国防建设、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发挥着不可

替代的重要作用。近年来，由于对测量标志保护工作重视不够、

投入不足、保护不善，我省部分测量标志遭到损坏，给测绘活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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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展造成一定影响，对测绘基准安全造成潜在威胁。在推进测绘

地理信息事业转型升级的新时期，全省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

充分认识测量标志保护的重要性和紧迫性，高度重视测量标志保

护工作，切实履行测量标志保护法定职责，管好用好测量标志。

二、健全测量标志分类保护制度

我省实行测量标志重点保护与一般保护相结合的分类保护

制度。省自然资源厅制定了省级测量标志分类保护方案（见附

件），对仍在使用的、涉及我省测绘基准安全的各类省级测量标

志，以及具有较高文化价值的测量标志实施重点保护；对未纳入

重点保护类的其他省级测量标志实施一般保护。各级自然资源主

管部门和有关单位要按照职责分工落实好省级测量标志分类保

护措施和要求。各地要紧密结合实际，积极采取有效措施，全面

推进本级测量标志分类保护工作。

三、推进测量标志常态化巡查维护

各地要认真落实以属地化保护为主的分级管理制度，压紧压

实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的测量标志管护责任。要正确理解法定

主体责任和委托保管责任，进一步优化遴选测量标志委托保管单

位或人员。要综合采用定期巡查与不定期巡查相结合方式，扎实

开展测量标志无缝隙、全覆盖巡查，对重点保护类测量标志巡查

每两月不少于一次，一般保护类测量标志每半年不少于一次。要

分级分类做好测量标志维护修缮工作，不断提升管护质效。巡查、

维护结果及时上传全国测量标志管理信息系统。要建立完善测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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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志保护的监测评估工作机制，定期评估、通报测量标志保护工

作成效，促进测量标志管护科学化、标准化、规范化。

四、规范测量标志迁（重）建管理

省自然资源厅负责全省拆迁永久性测量标志或者使永久性

测量标志失去效能的审批；委托设区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行使国

家三、四等和由市、县级基础测绘设置的永久性测量标志以及 D、

E级卫星导航定位点的拆迁或者使其失去效能的审批。拆除的或

者已失去效能的永久性测量标志需要重建的，作出审批的自然资

源主管部门应组织制定迁（重）建方案，明确新建标志选址、造

埋、联测、验收等要求，并选择符合条件的测绘资质单位承建。

新建测量标志点必须经测绘成果质检机构检验合格并归档后方

可提供使用。永久性测量标志迁建费用依法由工程建设单位承

担，费用标准参照自然资源部《测绘类项目支出标准（2023 年）》

执行。

五、提升测量标志信息化管理水平

依托全国测量标志管理信息系统，联动更新测量标志建设使

用、普查巡查、委托保管、维护修缮、拆迁拆除等信息，实现测

量标志实时、动态、全周期管理。认真落实测量标志建档、上报、

统计等各项要求，及时公布测量标志的名称和位置，做到底数清、

位置清、状态清。积极探索运用物联网、云计算、大数据等信息

技术加强测量标志管理和保护。

六、创新测量标志管理举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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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序开展景观型测量标志建设，积极推动有重要历史价值、

文化价值的测量标志申报文物保护单位，多途径宣传引导社会公

众增强依法保护测量标志的意识。推进测量标志保护管理与国土

空间规划、用地审批等业务的信息共享、工作联动。建立完善与

司法、公安等部门和军队测绘部门的联动机制，形成测量标志保

护工作合力。加强对损毁、破坏测量标志违法行为的监管，及时

责令停止或改正违法行为，对故意破坏测量标志的要依法追究其

刑事责任。

附件：江苏省省级测量标志分类保护方案

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

2024 年 5 月 3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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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 2024 年 5月 30 日印发


	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

